
1  

教務處主政深耕計畫經費項下之學生兼任助理/臨時工任用配套方案 
(「教學創新推動計畫 (L3/L6)」) 

114/06/30 
 

項 
次 

兼職 
身分 

支給標準 應檢附文件 備註 

 

 

 

 

 

 

 

 

 

 

 

 

 

 

 
 

一 

 

 

 

 

 

 

 

 

 

 

 

 

 

 

勞僱型
兼任教
學助理 

依據本校教務處教學
助理獎勵金實施辦法
暨施行細則獎勵金發
放標準辦理： 
1. 博士生每月 8,000

元至 10,000 元；碩
士生每月 6,000 元
至 7,500 元；學士
生每月 4,000 元至 
6,000 元為原則。 

2. 每月工作時數以 
40 小時為上限且
每小時平均薪資
不得低於行政院
勞動部公告基本
工資。 

3. 同一學期至多擔
任 2 門課程或一門
課程兩個班次，獎
勵金以 2 倍計之。 

4. 勞僱型學生兼任
助理之時薪為勞
動部公告每小時
基本工資至上限 
300 元 (依國立臺
灣大學計畫兼任
助理及研究獎助
生每月支給上限 

標準表) 

1. 教學助理聘僱申
請書 (請用人單位
登入教務處教學
助理管理系統： 
https://if190.aca.nt 
u.edu.tw/msta/logi 
n.aspx，點選深耕
計畫教學助理，建
置教學助理聘任
資料。本系統於每
年 1 月、8 月開放
建置) 

2. 契約書及其他相
關聘僱資料 (相關
表單附件皆由系
統直接印出) 

1. 須具本校在學
學生身分。 

2. 學生在學期間
從未取得教學
助理資格認證
者，如欲擔任
教學助理，應
取得基本認證 
資格，始可擔
任。教學助理
認證研習會於
每學期開學前
舉辦，詳參本
校行事曆或教
學發展中心網
頁。 

3. 深耕計畫勞僱
型教學助理相
關規定，請依
本校教務處教
學助理獎勵金 
實施辦法暨施
行細則辦理。 

 

 

二 

 

勞僱型
兼任行
政助理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 
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
表：以每月  3,000 元
至 5,000元為限 (自115

年 起 則 調 升 每 月  
4 ,000 元至  6,000 元) 

*本校計畫項下之勞僱 

1. 聘僱申請書 

2. 他校學生應檢附 
「他校同意」及在
學證明或學生證
影本 

3. 如為外國學生、僑 

1. 須具在學學生身
分。 

2. 聘僱申請書之  
「工作內容」欄
位應敘明與本計 

畫之相關性。 

https://sec.ntu.edu.tw/001/Upload/18/relfile/9758/24751/96a25861-d40c-4e2f-a79d-cead2907b8b1.pdf
https://sec.ntu.edu.tw/001/Upload/18/relfile/9758/24751/96a25861-d40c-4e2f-a79d-cead2907b8b1.pdf
https://sec.ntu.edu.tw/001/Upload/18/relfile/9758/24751/96a25861-d40c-4e2f-a79d-cead2907b8b1.pdf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if190.aca.ntu.edu.tw/msta/Default.aspx
https://if190.aca.ntu.edu.tw/msta/Default.aspx
https://if190.aca.ntu.edu.tw/msta/Default.aspx
https://if190.aca.ntu.edu.tw/msta/login.aspx
https://if190.aca.ntu.edu.tw/msta/login.aspx
https://if190.aca.ntu.edu.tw/msta/login.aspx
https://www.dlc.ntu.edu.tw/
https://www.dlc.ntu.edu.tw/
https://www.dlc.ntu.edu.tw/
https://www.dlc.ntu.edu.tw/
https://www.dlc.ntu.edu.tw/
https://sec.ntu.edu.tw/001/Upload/18/relfile/9758/24751/96a25861-d40c-4e2f-a79d-cead2907b8b1.pdf
https://sec.ntu.edu.tw/001/Upload/18/relfile/9758/24751/96a25861-d40c-4e2f-a79d-cead2907b8b1.pdf
https://sec.ntu.edu.tw/001/Upload/18/relfile/9758/24752/d1036b5a-2dfa-4352-999e-0cf7c2b412c9.pdf
https://sec.ntu.edu.tw/001/Upload/18/relfile/9758/24752/d1036b5a-2dfa-4352-999e-0cf7c2b412c9.pdf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s://www.dlc.ntu.edu.tw/wp-content/uploads/%E6%95%99%E5%8B%99%E8%99%95%E6%95%99%E5%AD%B8%E5%8A%A9%E7%90%86%E5%88%B6%E5%BA%A6%E7%8D%8E%E5%8B%B5%E9%87%91%E5%AF%A6%E6%96%BD%E8%BE%A6%E6%B3%95%E6%A2%9D%E6%96%87-%E5%85%AC%E5%91%8A%E7%89%88.pdf
https://www.aca.ntu.edu.tw/WebUPD/aca/SecretariatService/%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E6%95%99%E5%8B%99%E8%99%95%E6%95%99%E5%AD%B8%E5%8A%A9%E7%90%86%E5%88%B6%E5%BA%A6%E7%8D%8E%E5%8B%B5%E9%87%91%E6%96%BD%E8%A1%8C%E7%B4%B0%E5%89%87-1130102%E5%85%AC%E5%91%8A.pdf
https://www.dlc.ntu.edu.tw/wp-content/uploads/%E6%95%99%E5%8B%99%E8%99%95%E6%95%99%E5%AD%B8%E5%8A%A9%E7%90%86%E5%88%B6%E5%BA%A6%E7%8D%8E%E5%8B%B5%E9%87%91%E5%AF%A6%E6%96%BD%E8%BE%A6%E6%B3%95%E6%A2%9D%E6%96%87-%E5%85%AC%E5%91%8A%E7%89%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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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兼職 
身分 

支給標準 應檢附文件 備註 

  型學生兼任助理之時
薪為勞動部公告每小
時基本工資至上限   
300 元 (依國立臺灣
大學計畫兼任助理及 
研究獎助生每月支給
上限標準表) 

生或港澳生，應檢
附有效之工作許
可證影本 

4.  契約書請用人單
位依其需求，參考
國立臺灣大學臨 
時人員 ( 或工讀
生 ) 契約書 ( 範 

本)，自行修正使用 

 

 

 

 

 

 

 

 

 

 

 
三 

 

 

 

 

 

 

 
 
勞僱型
臨時工 
(或工讀
生) 

依據教育部補 (捐) 助 
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 業 要 點 及秘書室 
108 年 3 月 21 日校秘 
字 第 1080011403 號
函： 
1. 以現行勞動基準

法所訂最低基本
工資 1.5 倍為支給
上限，然不得低於
勞動基準法所訂
之最低基本工資。 

2. 支薪超過法定時
薪×1.5/時者，需專
簽經副校長同意。 

3. 每日工作時數不
得超過 8 小時，每
週不得超過 40 小 

時。 

1. 聘僱申請書 

2. 他校學生應檢附 
「他校同意書」及
在學證明或學生
證影本 

3. 如為外國學生、僑
生或港澳生，應檢
附有效之工作許
可證影本 

4. 契約書或雙方以
其他形式約定 
請用人單位依其
需求，參考「國立 
臺灣大學臨時人
員 (或工讀生) 契
約書 (範本)」，自
行修正使用 

聘僱申請書之「工 
作內容」欄位應敘
明與本計畫之相關
性。 

※常用表單下載：https://www.aca.ntu.edu.tw/w/aca/SecretariatService_21070717324321514 

本校勞健保專區：http://www.personnel.ntu.edu.tw/cl_n_2773.html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ord.ntu.edu.tw/w/ordntu/pm_20072011055984447
https://www.personnel.ntu.edu.tw/News_n_168_sms_10278.html
https://www.personnel.ntu.edu.tw/News_n_168_sms_10278.html
https://www.personnel.ntu.edu.tw/News_n_168_sms_10278.html
https://www.personnel.ntu.edu.tw/News_n_168_sms_10278.html
https://www.personnel.ntu.edu.tw/News_n_168_sms_10278.html
https://www.personnel.ntu.edu.tw/News_n_168_sms_10278.html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s://www.personnel.ntu.edu.tw/News_n_168_sms_10278.html
https://www.personnel.ntu.edu.tw/News_n_168_sms_10278.html
https://www.personnel.ntu.edu.tw/News_n_168_sms_10278.html
https://www.personnel.ntu.edu.tw/News_n_168_sms_10278.html
https://www.personnel.ntu.edu.tw/News_n_168_sms_10278.html
https://www.personnel.ntu.edu.tw/News_n_168_sms_10278.html
https://www.personnel.ntu.edu.tw/News_n_168_sms_10278.html
http://www.aca.ntu.edu.tw/w/aca/SecretariatService_21070717324321514
http://www.aca.ntu.edu.tw/w/aca/SecretariatService_21070717324321514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cl_n_2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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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注意事項： 

一、 申請相關規定： 
(一)   用人單位及計畫主持人應確認是否符合申請規定，並確定人員

所執行之事項與本計畫相關，始得申請任用。 

(二) 用人單位擬於深耕計畫聘僱兼任教學助理，請先以 e-mail 方式
通知教務處窗口林晏伊小姐( yanyi@ntu.edu.tw )開放單位建置權
限，待取得權限後，登入教務處教學助理管理系統 (於每年 1 

月、8 月開放建置），點選「教學創新推動計畫教學助理聘僱
申請」，建置教學助理聘任資料，於系統印出教學助理聘僱申
請書、契約書及相關資料，完成用印後於聘期起始日前 3 個
工作日送教務處辦理。 

(三)     學生兼任勞僱型行政助理或臨時工 (或工讀生)  之申請，應先
至 myNTU  部分工時人員管理系統(原「短期人員經費管理系                                                                                                        
統」)進行經費檢核。審核通過後，於「申請紀錄查詢」畫面點
選「申請表(含勞健加保)」，填妥聘僱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
完成用印後於聘期起始日前 3  個工作日送教務處辦理。 

(四)    本計畫除教學助理依本校規定僅限本校在學學生擔任外，餘列
兼職身分如為他校在學學生，應檢附學生證影本及「他校同意
書」，連同申請書一併送教務處審核，並於核銷時檢附予主計
室備查。 

(五) 為確保勞工權益，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須完成聘僱與勞保加保
程序後始得進用，不得追溯聘期。健保則依本校 104  年 10 月 

6 日校人字 1040076187 號函辦理，受僱者每週工作時數未滿 12 

小時者，本校不為其辦理健保加保。申請書及相關文件應於聘
期起始日前 3 個工作日送達教務處秘書室審核，並於聘期起始
日前 1 個工作日下午 4 時前送達人事室辦理加保作業。 

(六)  勞僱型兼任教學/行政助理/臨時工 (工讀生)  契約書，甲方應
由學院/獲補助單位 (L3/L6)  存 1 份，以供查核。 

(七)  已在教育部補助經費項下 (如深耕計畫) 按月支領固定津貼
者，不得重複支領同計畫 (即同一經費代碼)  之其他酬勞。 

(八) 受僱者如同一期間之各個兼職應經各兼職單位同意，並填具
「保險費經費分攤同意書」。日後兼職如有變動，亦請主動申
辦，以免影響受僱者權益。 

(九) 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如就特定勞務項目，如海報製作設計、
翻譯、打字等工作，得依委託機關規定以勞務承攬方式交付
自然人完成工作，並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採購，無須以聘用
臨時工方式辦理。其辦理流程請參考總務處採購組網頁，如
有疑義得洽總務處採購組 (02-33662191~6、33669800~3)。 

mailto:yanyi@ntu.edu.tw
https://if190.aca.ntu.edu.tw/msta/Default.aspx
https://ga.ntu.edu.tw/procurement/main_ch/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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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任用人員身分規定： 
(一)   勞僱型人員如為外國學生、僑生及港澳生，依規定須先取得工                                                                                                        

作許可證，並於許可期間內聘僱，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時
數為 20 小時。 

(二)     陸生部分，依大陸地區人民來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 15

條規定，「大陸地區學生在臺就學期間，不得從事專職或兼職
之工作。違反前項規定者，應依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辦理強制
出境。」，故陸生不得擔任本計畫勞僱型兼任教學/行政助理或                                                                                                        
臨時工 (或工讀生)。 

(三)  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教授) 應迴避進用本人、共同主持人及
各級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計畫人員 
(含專/兼任人員、臨時工)，如有違反規定，不予核銷相關經費。 

(四)  配合教育部「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0 條所列之性侵害、性
騷擾、性霸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
倫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之行為，受僱者應同意校方及教育部辦理蒐集、查
詢、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並同意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
及衛生福利部提供相關資訊 (如有隱匿經查證屬實，得依勞
基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不經預告立即以書面終止契約)。 

(五)     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7 條規定前略以已退休公務人
員領受月退休金者，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 (薪)  給、待
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 之機關(構)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
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停止支領月退休金之權利，請
該等受僱人員注意相關規定；支領專案精簡加發慰助金人員再
任公職者，應繳還加發之慰助金；支領退休俸之軍職人員再任
公 (教)職者，應依國防部規定，主動函送該部申請核認。 

三、 任用相關規定： 
(一) 用人單位應控管經費支出、人員任用與差勤管理。 
(二)  為保障學生兼任教學/行政助理及臨時工 (或工讀生) 之權益，

於申請書核定後，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應依規定定期報支
給付工作酬金。報帳時，應檢附申請書影本。聘期、工作酬
金或獎勵金均不得任意變更(如屬受僱者個人因素縮短聘期
除外)。 

(三) 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應確實管控「勞僱型」人員出勤狀況， 
留存出勤紀錄以供相關單位查核，並依本校及勞動基準法規定，
相關出勤紀錄應自勞工離職之日起保存五年。勞工之工作時
間、休息時間、請假、休假及例假等應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辦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5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3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3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8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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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單位、各計畫主持人所進用之「勞僱型」人員如聘僱期間中
途離職或聘僱期限屆滿不再辦理續聘者，應於離職前一週至校
總區人事室綜合業務組辦理退保手續，未依規定辦理退保，致 
本校未能即時通知勞保局退保，期間衍生應繳而未繳之保費 
(含個人及雇主負擔)，由被保險人負責償還，並由用人單位 (或
計畫主持人)負連帶償還之責任。如被保人為專題計畫下聘僱
人員，應由計畫主持人負責；非計畫下聘僱人員應由單位負責。 

(五) 用人單位及計畫主持人應依本校「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勞動權
益保障處理要點」保障本計畫學生兼任教學/行政助理及臨時                                                                                                        
工 (或工讀生)  相關權益。渠等之管理及爭議案，用人單位應協
助計畫主持人依勞動法令及學生規範辦理，且各單位爭議案之處
理應有書面紀錄可稽。 

(六) 用人單位及計畫主持人於辦理相關人員進用時，應先徵詢身心 障
礙學生擔任本計畫學生兼任教學/行政助理及臨時工 (或工讀
生) 之意願，並優先考量進用。如進用身心障礙學生之僱用單
位，可視學生之意願及工作能力，調高其工作時數或職責(如同
意該生兼任 2 班教學助理工作或兼任校內其他兼職工作)，使
其實領薪資至基本工資 1/2 以上，始得計入身心障礙人員人 
數。另，深耕計畫經費無法用來支應身心障礙名額進用不足
衍生之差額所需經費，請各學院 (單位) 另覓其他經費支應。 

四、  配合本校稽核室抽查作業及勞動部等主管單位不定期查核學生
兼任助理勞動條件檢查，建請貴單位應妥善保管相關查驗資料，
包含契約書、差勤紀錄表(簽到退表)及每月出帳薪資清冊，以利
符合勞動檢核相關規定。 

五、  其他相關規定請參本校「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處                                                                                                              
理要點」及教務處主政業務學生兼任助理專區。如有相關勞動法
令問題，請參見勞動部網站；如有勞基法疑義可撥打免付費諮詢
專線0800-085151或1955；如有相關智慧財產權問題，請參見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如有相關疑義得洽 (02) 2738-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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